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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３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赖伟德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本

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向控股股东临时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议案》

因流动资金周转需要，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临时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用以本公司向华夏银行南京中央门支行短期贷款到

期续贷，借款利率为

４．８６％

，期限一个月。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虞炎秋先生、司云聪先生、孙

伟彪先生需进行回避表决，可表决董事为两名独立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故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交易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０３４

《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相关事宜

具体事项请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０３５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４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流动资金周转需要，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临时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用以本公司向华夏银行南京中

央门支行短期贷款到期续贷，借款利率为

４．８６％

，期限一个月。

此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因公司关联董事

赖伟德先生、虞炎秋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进行回避表决后，可表决

董事为

２

名独立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云聪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荧光粉、灯具、医疗电子、太阳能热水器、模具、整机、消防产

品的生产销售。

住所：南京市华电路

１

号

２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３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电集团资产总额

１５８１９３．８

万元，负

债总额

１１４０４６．４

万元， 净资产

４４１４７．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９６７５７

万

元，利润总额

３２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５５．１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向华电集团临时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借款利率

４．８６％

，期限为一个月。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因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２

、影响：有效帮助公司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交易事项 交易方 交易金额

（

万元

）

披露情况

采购半成品

华电集团

２０７．４

日常关联交易均已进

行了披露

。

提供动力

16.1

房屋租出

51.3

房屋租入

100.9

合计

３７５．７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此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

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借款协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５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华电路

１

号华东科技办公大楼

２００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审议《本公司向控股股东临时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议案》。

（二）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

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无特别强调事项。

三、参加人员

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和其他邀请的人员；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系统结束后在深圳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四、登记方式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凡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４

：

３０

时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

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处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 （含该

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的时间为准。

五、其他事宜

会议地点：南京市华电路

１

号华东科技办公大楼

２００

会议室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华电路

１

号华东科技证券处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２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５３１１０５０－２３２６／２４２３ ／２２３１

传 真：

０２５－８５３１９６２３

电子信箱：

ｙｕａｎｇａｎｇ＠ｈｄｅｇ．ｃｏｍ

联 系 人：袁启刚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

打“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因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

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

———

南京华东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

，

用以本公司向华夏

银行南京中央门支行短期贷款到期续贷

，

借款利率为

４．８６％

，

期限一个月

。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２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会期半天。

３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杨志茂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

４７．２３ ％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５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６

、《关于续聘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７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记名、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

１

）选举杨志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朱凤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３

）选举曾坤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４

）选举邓照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５

）选举周建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６

）选举邓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７

）选举黄伟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８

）选举姚作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９

）选举丑建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记名、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

１

）选举禤振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李炽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１４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吴丰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２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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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杨志茂先生主持，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选举杨志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公司设

立第五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等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１

、发展战略委员会：杨志茂先生、周建辉先生、曾坤林先生，其中杨志茂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２

、提名委员会：姚作为先生、黄伟成先生、朱凤廉女士，其中姚作为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３

、审计委员会：黄伟成先生、丑建忠先生、邓志强先生，其中黄伟成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丑建忠先生、姚作为先生、朱凤廉女士，其中丑建

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１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朱凤廉女士（个人简历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周建辉先生（个人简历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张丹丹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张海梅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张丹丹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期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聘任王子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聘任

董事邓志强先生兼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现阶段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组织机构调整为两室五

部，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机构为：

（一）董事会办公室；（二）公司办公室；（三）人事部；（四）财务部；（五）内

审部；（六）法务部；（七）合约部。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个 人 简 历

张丹丹，女，

４０

岁，本科学历，曾任广州奥桑味精食品有限公司人事部经

理，广州时装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

力资源部经理；现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张海梅，女，

４２

岁，大专学历。 曾任冠富（清远）化纤厂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０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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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禤振生先生主持，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选举禤振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

２．

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华侨城康佳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５

，

０９９

，

３２３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２３．６８％

。

２．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６．３７％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７．４８％

。

３．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４

，

６０５

，

１６３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３９％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６．２０％

。

４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４

人、监事

２

人、高级管理人员

４

人，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过逐项

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冯羽涛）；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杨海英）；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张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７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９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

＞

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反对

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１％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２１０

，

４９４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和弃权均为

０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

，

２９８

，

９６３

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５９％

；反对为

０

股；弃权

３０６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１％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２．

律师姓名：孙海珊、林艳宇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二

○○

八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公告。

２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６

、

２０００１６

证券简称：深康佳

Ａ

、深康佳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１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８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０９－ ０２８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３

号大恒科

技大厦

１５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授权代表

２

人，代

表股份

１５０

，

９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５５％

。 股东大会审议并记名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决议》（《公司章程》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按照最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订，修改条

款及内容为：

（一）第二条 修订为：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国家经贸委国经贸企改［

１９９８

］

７１４

号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注册资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注册时名称为新纪元物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９

日更名为大恒新纪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１００

。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变更注册地点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执照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１００

。

（二）第三条 修订为：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０

］

１４２

号文批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经

２００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对所有股东按

１０

：

５

比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经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对所有股东按

１０

：

６

比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经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对所有股东按

１０

：

３

比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３６

，

８０

万股。

（三）第六条 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亿叁仟陆佰捌拾万元。

（四）第十九条 修订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３

，

６８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３

，

６８０

万股，其他种类股

０

股。

（五）第一百五十五条 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以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

润分配制度，积极推行现金红利分配方式。公司也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应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对于报告期内盈利，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

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１５０

，

９２７

，

４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

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昌孝润先生到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出席大恒

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

有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

３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东北高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９

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二

○○

八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修改、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０

：

３０

在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长岭村长营高速

１２

公里

处自然村华山厅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三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８１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１１％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孙熠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监事会基金预算；

７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关于对

２００７

年度报表进行更正的议案。

以上九项议案的表决结果相同，具体如下：

同意：

８１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以上议案内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６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袁胜华、章彦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１

号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性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第四层公司礼

堂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５２

，

０７１

，

７７３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５０．６９％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

事长杨树坪先生主持。

二、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与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广州市寺右新马路商住

楼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大会以

３

，

４７４

，

０００

股同意，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本公司与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成立项目公司的方式

共同开发广州市寺右新马路商住楼地块，即本公司占

５１％

；广州新意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占

４９％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可在双方合作金额内与新意公司

以收购债权及现金代付等方式支付该项目的前期费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王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和

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到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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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０１０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点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设立国阳新

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为加速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积极培育大型企业集团，稳步推进大基地建设，提高产业

集中度，提高产业水平，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山西省政府常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通过了《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包括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

的省内国有大型煤炭企业要积极配合，主动参与煤矿兼并重组工作。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利用现有的鼓励政策，拟设立国

阳新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国阳投资公司”），主动参与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的兼并重组，对手续规范、证照齐全、资

源储量丰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煤炭企业实施整合，以增加公司的煤炭资源，实现公司

的做大做强。

拟设立的国阳投资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为山西省阳泉市，注册资本

４．５

亿元人民币，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依法分期出资，首期拟出资

３．５

亿元。 国阳投资公司

主要从事煤炭资源整合、开发利用、兼并收购、对外投资和项目建设等业务，并将立足公

司现有的煤炭开采和洗选加工技术以及煤炭企业管理经验， 加强与当地煤炭企业合作，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共同打造现代化能源开发型企业。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下

的对外投资” 的对外投资权限规定，公司此项投资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百分之十，本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银行贷款

的议案。

根据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维持稳定的财

务结构，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人民币十亿元，本次申请贷款人民币两亿元整，期限为三年，贷款年利率为

４．８６％

；拟向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北大街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一亿元整，期限为一年，贷款

年利率为

５．３１％

；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西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五

亿元，本次申请贷款人民币一亿元整，期限为一年，贷款年利率为

５．３１％

，该等贷款用途均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等贷款担保方式均为信用担保。 本议案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需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